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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7-100 

华夏幸福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重要提示： 

1、公司“白洋淀科技城”和“雄县产业新城”项目尚处于规划定位阶段。 

2、公司尚未接到相关政府就相关委托合作开发协议后续合作变动的通知，但相

关合作协议的实施可能存在政策变动以及合同履行期限较长所带来的重大不确

定性风险。 

3、截至目前，公司在白洋淀科技城委托区域和雄县委托区域尚未取得住宅建设

用地，尚未进行任何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4、相关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有媒体于近日

刊登题为《华夏幸福已在雄安新区签约近500平方公里合作项目》、《华夏幸福：

白洋淀及雄县产业新城协议已失效》等报道，相关报道对市场舆论影响较大。公

司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已就相关报道内容进行了核实，现澄清说明如下： 

一、 澄清说明 

公司签署的保定市辖区范围内的区域委托开发协议情况如下： 

1、白洋淀科技城委托区域情况 

公司于2014年与保定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整体合作建设经营白洋淀科技

城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及《关于整体合作建设经营白洋淀

科技城合作协议结算资金来源专项补充协议》。《合作协议》约定保定市人民政

府以河北省保定市行政区划内建设白洋淀科技城的整体合作开发经营等各事项

与公司进行合作,委托区域面积约为300平方公里，先期开发建设核心区域约为35

平方公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披露的临2014-219号公告）。 

其中，《合作协议》中约定保定市人民政府将责成受委托开发的相关县（区）

的行政主体与公司签署专项协议，据此清苑区人民政府作为相关区县行政主体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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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与公司达成专项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和总体规划，位于清苑区

范围内的委托区域为109.7平方公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2月24日披露的

临2015-302号公告）；莲池区人民政府作为相关区县行政主体于2016年与公司达

成专项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和总体规划，位于莲池区范围内的委托区

域约为3.5平方公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8月4日披露的临2016-173号公

告）。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白洋淀科技城尚处于规划定位阶段。 

2、雄县委托区域情况 

公司于2015年与雄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雄县约

定区域的合作协议》及《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雄县约定区域的合作

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议》，协议约定雄县人民政府将以河北省雄县行政区划内

约定区域的整体开发各事项与公司进行合作，委托区域面积约为181.2平方公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披露的临2015-191号公告）。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雄县委托区域尚处于规划定位阶段。 

二、 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上述项目尚处于规划定位阶段，前述合作协议的实施可能存

在政策变动以及合同履行期限较长所带来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坚决拥护设

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国家战略，坚决服从国家设立雄安新区的总体安排；公司作为

从河北省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河北省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公司

涉及雄安新区范围内的项目，坚决服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定和河北省委省政

府的统一部署。 

公司在前述区域尚未取得住宅建设用地，尚未进行任何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

设；前述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尚未授权任何人就近期媒体报道事项接受媒体采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未接受过媒体采访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月 5日 


